
全球事務處 國際學生組 

2019秋/2020春出國交換計畫 
甄選說明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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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交換生流程 

•交換生申請 

•獎學金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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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國交換生計畫 

• 出國交換生計畫，建立在與姊妹校平等互惠的原
則下，簽訂協議，互相提供出國及來校進行短期
、非學位的學習機會。學生前往姊妹校研修一學
期或一學年，身分等同該校學生，所修學分可互
相採認，以提供兩校學生實質的交流機會。 

• 若想參加全球處主辦之校級交換學生計畫，同學
須先參與出國交換生計畫甄選，以取得本校推薦
提名資格，再檢送申請資料給姊妹校審核。獲本
校推薦交換不代表獲姊妹校錄取，交換錄取決定
權須視各姐妹校審查結果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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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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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切結書等資料 

繳交交換生文件等資料(12月) 

志願分發及獎學金名單  

每年11-12月 

 

交換生資格/獎學金申請 

每年10月初 



交換生流程 

出國交換 

秋季班:獲獎年度隔年9 

月出發 

春季班:獲獎年度後年2

月至6月 
一學年:獲獎年度隔年9

月至後年6月 

行前準備 
  

辦理簽證、機票、保險、役男出境等手續 
 

準備姊妹校文件及取得入學許可 
  

準備姊妹校文件 秋季班:獲獎年度隔年1月至5月/春季班:獲獎年度隔年8月至11月 

  正式入學許可   秋季班:獲獎年度隔年5至7月/春季班:獲獎年度隔年12月至後年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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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流程 

交換生義務 
 

參與學校交換生申請及宣傳等活動及說明會 
 

返國報到 
 

返國報到須於返國後一個月內辦理完成。(繳交心得報告、成績單、抵免學

分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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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申請-申請資格 

• 申請及出國期間皆必須為本校在學學生(不含在
職專班及在職生)，且身份(學位)一致。 

• 學業成績:前一學年(前兩學期)達GPA3.20或班
級前30%以上。 

• 語言能力:具備TOEFL79/IELTS6.0以上條件或第
三外語能力(不接受TOEIC或GEPT)，請參考本
處網頁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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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申請-申請方式 

• 線上報名:出國交換生申請表(登入報名系統填寫申請表並列印，系統網

址10月於本處網頁公告及開放) 

• 書面資料 

– 2019秋/2020春交換生申請表格(網路下載) 

– 國外學習計畫(中文即可，選填10間學校需填寫
10間修課計畫，依此類推) 

– 歷年中文成績單(正本) 

– 兩年內之有效外語能力證明(影本)  

– 學生證、身份證正反面 

– 推薦信一封(不限格式) 

–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
• 線上報名列印文件及書面資料缺一不可，若申請文件不齊將

視為無效件，資料完成後請於截止日下午4點前繳交至所屬系
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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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申請-姊妹校名額 

 

• 申請本校姊妹校者，以有簽訂交換生實施條款者
為準，本校姊妹校僅接受由校方推薦之申請名單
，同學勿自行申請。 

• 本校姊妹校之名額依當年度各校提供情況，合約
簽訂之名額不代表該年度開放之名額。(首頁 > 
清華本國學生 > Outgoing交換學生 > 交換生名
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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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申請-校內甄選前須知 

• 申請時必須檢附合格之語言成績。尚未收到正式
成績單者得先出示網路成績，錄取後補繳正式語
言成績單影本。無合格之語言成績者不具申請資
格。 

• 每人最多選填10所志願校。 

• 填寫志願前應自行查明欲前往學校之入學標準、
授課語言、系所課程等事項。如志願分發後放棄
或要求更換學校，交換生資格即被取消，本處不
再重新分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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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申請-如何選填志願 

出國交換非修讀學位，鼓勵同學多元選填志願，避
免侷限於特定洲別或學校，以下為選填志願的參考
要點 

• 參考前人 

• 詢問同領域學長姊經驗 

• 歷屆學生交換心得 

• 縮小範圍(以國家或語言或領域區分) 

• 詢問家人、同學或師長意見 

• 未來是否有出國進修之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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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申請-通過後須知 

• 獲交換生資格者並不代表獲姊妹校入學許可，姊
妹校將視申請者條件接受或拒絕申請，建議同學
待姊妹校通知結果後，再進行出國等相關準備(
如購買機票)。 

• 姊妹校申請文件：申請文件及日期依各校而定，
應自行查明。 

• 通過校內甄選後，應於隔年度出國就讀(秋季班
或後年春季班)，逾期則不保留交換生資格，並
視為放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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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申請-出國須知 

• 交換期間應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，並依照申請之
期程修讀完畢，不得任意提前返國。 

• 出國期間交換生須保留本校學籍，註冊及負擔本
校學雜費，免繳姊妹校學費。 

• 本處選送之交換生須至海外學校修讀課程： 

  大學部：每學期/季至少3門課程及格 
  研究生：每學期/季至少1門課程及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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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申請-申請資格及內容 

 

• 須通過本處交換生資格者。 

• 出國交換生獎學金 
– 本校非當期畢業之在學學生 (大學及研究生皆可申請，須具中華民國國籍) 

–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(GPA)3.40以上或名次全班前20% 

– 名額：每年約40名，視當年度經費而定  

– 每名獎助NT$1.5萬元/月(補助月數依獎學金委員會決議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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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申請-申請資格及內容 

。學生海外學習獎學金 
– 本校非當期畢業之在學學生(大學及研究生皆可申請) 

–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(GPA)3.20以上或名次全班前30% 

– 名額：每年約5名，視當年度經費而定  

– 每名獎助NT$1.5萬元/月(補助月數依獎學金委員會決議) 

– 2019/2020年度補助地區優先順序如下: 

– 新南向國家-(預計於本年8月底前確認) 

– 中南美洲國家-(預計於本年8月底前確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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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申請-注意事項 

 

• 交換期間應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，並依照申請之
期程修讀完畢，不得任意提前返國。就讀未滿一
學期/季者，不得領取獎學金，已領取者應全數
追償並繳還，另須罰款。 

• 獲獎學金之交換生須至海外學校修讀課程： 

  大學部：每學期/季至少3門專業課程及格 
  研究生：每學期/季至少1門專業課程及格 

• 回國後須一個月內至全球事務處報到、繳交心得
報告、成績單等，未於指定期間內完成者須繳還
全數獎學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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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須知 
 
本計畫無法保證     

• 姊妹校入學許可  

• 獎學金  

• 宿舍(免宿費、校內宿舍等) 

• 學分全數採計  

學生須自行辦理      

• 簽證  

• 選課  

• 保險 

• 啟程、回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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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• 大四生是否可以參加甄選?   

  (是，可以交換資格延畢赴國外交換，交換期間須為本校在學 

   學生身分，相關細則請洽註冊組。)  

• 論文口試已通過之研究生是否可以參加? 

  (若已達畢業資格者無法參加申請。) 

• 前往歐洲國家或日本，是否須具備當地語言能力? 

  (強烈建議具備法語、德語、日語等能力。)  

• 為何部分國家(如美國等)可交換學校選擇少? 

  (因國外學校希望交換平衡，方可進行兩校互相選派，而因 

   國外學校皆未有學生前來本校交換，故本校相對應也無法選 

   送或因不平衡情況選送名額逐年減少。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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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• 過往有申請姊妹校被拒絕的經驗嗎? 

  (有，如美國柏克萊大學等，建議學生專業背景務必符合該 

   校專業領域、成績規定及語言資格方可選填。)  

• 是否可獲得資格後更改交換期程? 

  (除不可抗力之非人為因素外，皆不行更改交換期程，另因 

  獎學金名額有限，建議同學先以自費情形考量可交換之期程 

 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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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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